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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1年3月10日

依据合伙协议约定期限早已届满，而至今未重新达成
协议，依据律师法有关规定，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
清算，为此，现特予以公告，如与浙江金土地律师事务所有

关的债权，请债权人于本公告之日起十五日之内，向本所
申报。特此公告！ 浙江金土地律师事务所

2021年3月10日

债权申报公告
邵小慧：

依据合伙协议约定期限早已届满，而至今未重新达成
协议。为此，依据律师法有关规定，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
务进行清算，鉴于你无法联系，现特予以公告，请你知悉后

在十五日内参与清算，否则，我们委托有关部门进行清
算。特此公告！

合伙人：刘富春、金健
2021年3月10日

合伙清算公告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盈财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浙萧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市越盈财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
01ZX2019031-3号《债权转让协议》(2020年12月28日)，浙江浙萧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标
的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由此派生或与此相关的其他权
益）依法转让给绍兴市越盈财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浙江浙萧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市越盈财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市越盈财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
兴市越盈财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5273726
绍兴市越盈财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5-85122709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绍兴市越
盈财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盈财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0日

债权方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累计

借款人

浙江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诸暨宇凯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洁达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东伟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本金余额(至2019-7-31）

7,799.24

1,499.91

2,000.00

3,500.00

14799.15

欠息(至2019-7-31)

1,691.03

501.91

755.14

1047.33

3995.41

担保人

杨建华、楼秀芳，浙江佳科置业有限公司、郭信祥、郭英、东伟集团有限公司

章立新、俞迪燕、诸暨市开元针纺织有限公司

东伟集团有限公司、何保海、何燕

诸暨市三峰机械有限公司、浙江金贝陶瓷有限公司、周天宝、周美仙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叶军勇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叶军勇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WZ2021022100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已将其对主债务人丽水市飞达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本金14895252.83
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实

现债权的费用等）依法转让给叶军勇。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叶军勇
通过联合公告方式依法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叶军勇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叶军勇清偿债权本金及孳息。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叶军勇

2021年3月1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明细表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约定及法律文书确定的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
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及法律文书确定的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3月2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叶军勇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累计

合同编号

WZ20210221001

共1 笔

主债务人名称

丽水市飞达国际
大酒店有限公司

------

担保人名称及担保物

由浙江南方竹木制品有限公司、赵子群各保证1000万元，裘汉华担保2000万元。由丽水市飞达摩
托车经营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丽水市莲都区解放街847－1号（建筑面积87.87平方米）以及丽水市城
关镇中东路848号房产（建筑面积3062.95平方）共抵押担保2950万元。

------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余额（原币种）

14895252.83

14895252.83

本金余额（折人民币）

14895252.83

14895252.83

利息金额（折人民币）

20037160.75

20037160.75

费用金额（折人民币）

560

560

本息费合计（折人民币）

34932973.58

34932973.58

备 注

终本执行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含各分
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
主体。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等其他
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3月1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借款人名称

银亿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银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聚雄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如升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晶海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高新区高岸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均冠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信兰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云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正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祥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华侨饭店有限公司

宁波浙宁进出口有限公司

贷款余额（截止至2020年9月30日）

30,000,000.00

80,000,000.00

100,000,000.00

50,000,000.00

52,640,687.54

100,000,000.00

90,000,000.00

32,000,000.00

19,900,000.00

9,970,000.00

37,940,000.00

74,320,000.00

30,000,000.00

欠息（截止至2020年9月30日）

800,413.11

4,522,175.29

6,900,830.36

3,337,311.58

2,027,078.05

2,282,638.89

1,798,402.77

810,133.33

634,338.87

317,765.76

0.00

856,744.39

1,843,445.58

担保人

保证人：宁波新世纪装潢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熊续强；抵押人：宁波新世纪装潢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保证人：宁波新世纪装潢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银亿集团有限公司、熊续强；抵押人：宁波新世纪装潢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保证人：宁波新世纪装潢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银亿集团有限公司、熊续强；抵押人：宁波新世纪装潢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保证人：宁波新世纪装潢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银亿集团有限公司、熊续强；抵押人：宁波新世纪装潢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银亿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晶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晶海石化有限公司、宁波诚智化工有限公司、徐进、李亚雪、徐辉；抵押人：浙江晶海石化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围海清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冯全宏、陈美秋

保证人：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冯全宏、陈美秋

保证人：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傅华南、叶聪儿；抵押人：傅华南

保证人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波香格红木家俱有限公司、傅华南、叶聪儿；抵押人：叶聪儿、傅秀儿

保证人：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傅华南、叶聪儿；抵押人：傅华南、叶聪儿

保证人：银亿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盛光置业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盛光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乐眉初、杨亚玲；抵押人：宁波绿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盛光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乐小初

保证人：银亿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中发能源有限公司、鲁国华、王秀英；抵押人：鲁国华

保证人：银亿集团有限公司；抵押人：百胜麒麟﹝南京﹞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20)浙0382民初8074号
葛晓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葛晓和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浙0382民初807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4390号

小白租科技孵化器嘉兴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市鄞州樱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你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411民初43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
一、被告小白租科技孵化器嘉兴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鄞州樱丰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工程款752161.60元，并以752161.60元为基
数，支付自2021年1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
期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二、驳回原告宁波市鄞州樱丰
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22元，公
告费560元，合计11882元，由被告小白租科技孵化器嘉
兴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1337号

谢伟斌：原告周春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只
能以公告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转
普通）、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货款40000元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1
年6月16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许村第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7568号

林尚净（公民身份号码330326197809253239）：本
院受理的原告钱相甫诉被告林尚净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43092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0年9月17日起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许村人民法庭第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21执异19号

林树娟、李志良：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沈寿华与
被执行人广西和合通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广西冰途
联盟物流有限公司、李志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沈寿
华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追加林树娟为（2017）浙
0521执1959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执行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
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1行审67号

杭州奥群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德清县应急管
理局诉你单位行政处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行政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
止裁定的执行。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3842号

蔡国强：本院受理原告王长玉诉蔡国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523民初38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4213号

张辉：原告李清与被告张辉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2020）浙0523民初42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特239号

徐子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武义三力工具有限公
司与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723民初23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徐
子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武义三力

工具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10925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
违约金（违约金从2021年1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1243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徐
子伟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7345号

彭秀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与被告彭秀福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送达本院(2020)浙0784民初7345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由被告彭秀福赔偿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垫付的保险理赔款人民币
20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
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半
收取),由被告彭秀福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714号

汪彩军:本院受理原告张晔诉被告汪彩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726民初7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802民初3450号

王峰：本院受理原告陈小龙诉你、刘建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
0802民初3450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原告
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13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0000
元为基数，按月息2%自2018年6月30日起计算至借款

实际清偿之日止；利息以11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
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自2018年6月30日起计算至
款项还清之日止），并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4500元，诉讼
费由你承担，被告刘建华对上述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于航埠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825民初2606号

蔡磊：本院受理原告汪宏斌与被告蔡磊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被告下落不明，无法接收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
法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825民初2606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蔡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汪宏斌借款本金30000元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
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20
年8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
的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被告蔡磊负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0）浙1003民初5556号

鲍恩德：本院受理原告吴华明为与被告鲍恩德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浙1003民初555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被告鲍恩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吴
华明货款5217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52170元为基
数，自2020年11月4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案件受理费1104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664
元，由被告鲍恩德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并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1104元。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3民初5635号

朱俊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市黄岩区支行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1003民初
563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返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9987.14元，并支付
截至2020年9月14日止的利息、费用共计2673.95元
及自2020年9月15日起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费

用及律师代理费1000元（上述利息、费用、律师代理费
总额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元，公告费560
元，合计702元，由你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并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142元。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1004民初6844号

台州亿来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路
桥天时钢管租赁服务部与被告你公司为建筑设备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未在注册
登记地经营去向未明，且又无指定他人代收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1004民初
6844号民事裁定书。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对原告
台州市路桥天时钢管租赁服务部与被告你公司为建
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的（2019浙1004民初
6844号民事判决书中，文字上有笔误，应予补正，现裁
定如下：民事判决书第五页第四段有误：由“三、被告
你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的租赁费、装卸费合计
718012.87元及未归还租赁物租金（未归还租赁物租
金：钢管以154562.40米按0.012元/米/日、扣件以
66200只、套管以30个为基数按0.004元/只/日为基
数按0.008元/只/日均自2019年9月1日起计算至实
际返还还之日止），同时承担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
出的律师代理费20000元”补正为“三、被告台州亿来
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台州市路桥天时钢管租赁服务部截至2019年
8月31日的租赁费、装卸费合计718012.87元及未归
还租赁物租金（未归还租赁物租金：钢管以154562.40
米为基数按0.012元/米/日、扣件以66200只为基数
按0.008元/只/日、套管以30个为基数按0.004元/只/
日均自2019年9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同
时承担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20000元”。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123民初2292号

王利基：本院受理原告郑雨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1123民初2292号民事判决书、督促自动履行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督促自动
履行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遂昌县人民法院


